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在政府采购

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答记者问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

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以

下简称《通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通知》接受采访，

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通知》出台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政策是世界主要经济体

的通行做法。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进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一直是中国深化政府

采购制度改革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

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本国产品的界定依照

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主动对

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政府采购领域实现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扎

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

（国办发〔2024〕9 号）明确要求“加快制定出台政府采购

本国产品标准”。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出台《通知》，是细化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要求，是完善政府采

购制度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政府采购领域外资企业国民待

遇的务实行动，对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

市场体系，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持续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请介绍一下《通知》制定出台的过程？



答：本国产品标准是政府采购政策体系中最基础，也是

技术复杂程度最高的一项政策。近年来，财政部一直在会同

有关部门深入开展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

的研究制定工作。2024 年，在《通知》草案起草完成后，财

政部多次征求了有关部门意见，并于 2024 年底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期间，为了充分听取各类经营主体的意见和诉求，

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召开相关座谈会

20 余场，共计与 60 余家内资企业、200 余家外资企业、20

余家协会商会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对政策初衷和内涵作了

详细解释，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各方面对制定出台政府采购

中的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总体表示认可和欢迎，也提出

了一些建设性意见。结合各方面反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

《通知》草案作了修改完善，并通过了有关部门开展的公平

竞争、合法性等审查。9 月 19 日，《通知》通过了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近日，《通知》以国办发文件印发。

三、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标准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对

本国产品有什么支持政策？

答：《通知》中明确，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标准主要

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

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属性改变是指

经过制造、加工或者组装等工序，产生完全不同于原材料、

组件的新产品，并具有新的名称和特征（用途），不含包装、

贴牌以及简单的上漆、磨光和分装等细微操作。

（二）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要求。产品在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比重应当达到规定比

例。



（三）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要求。对特定产

品，在符合上述两项条件的基础上，还应当符合财政部会同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其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关键

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等要求。

《通知》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

评审优惠支持政策，即对于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

与竞争的政府采购活动，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 20%的价格

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上述支持政策不改变最终

中标、成交价格，政府采购合同仍按照中标、成交供应商的

报价签订。

四、本国产品标准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政

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使用财政

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

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

品标准适用于政府采购货物项目和服务项目中的货物，具体

而言，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

鉴于房屋和构筑物等一般不存在非本国产品；文物和陈列品

等具有不可替代性，没有必要区分是否属于本国产品；农林

牧渔业产品政府采购分散且规模较小，综合考虑内外资企业

关切、工作实际和政策可操作性等因素，《通知》在适用范

围中将上述相关产品作了剔除。

五、后续将如何完善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标准体系？

答：考虑到我国产业门类较多，制定各类产品在中国境

内生产组件成本占比技术复杂、专业性强，需要一定的周期。

《通知》提出，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



将分类施策、稳妥推进。《通知》施行之日起 5 年内，财政

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分产品确定在中国境内生产

的组件成本占比，以及对特定产品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的相

关要求，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情况，设置 3—5 年的过渡期，

逐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中本国产品标准体系和动态调整机

制。在分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组件成本占比要求，以及对特

定产品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的相关要求实施前，只要是符合

在中国境内生产要求的产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即视同本国

产品。

后续财政部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行业主管部

门，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分产品制定中国境内生产组件成本

占比要求，以及对特定产品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的相关要求。

在此过程中，将充分听取内外资企业、行业商会协会意见，

使各方能够充分参与标准制定，各方意见能够充分表达，切

实保障标准符合实际，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届时欢迎各有

关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六、《通知》就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提

出了哪些要求，后续财政部将如何推动政策贯彻落实？

答：《通知》明确，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

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享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采

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供应商资格条件

确定和资格审查、评审标准等方面，要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

同仁、平等对待，切实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不得出台违反本通

知规定的政策措施，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指定品牌或者限

制品牌注册地、所有者，不得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

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

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为保障上述政策要求有效落实，后续财政部将重点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印发落实工作通知。财政部拟于近期制定印发工

作通知，就贯彻落实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

对各级财政部门以及采购单位等提出明确要求，确保政策顺

利实施。

（二）加强政策解读和培训。做好政策解读和宣讲，对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等加强培训，使政府采购

相关方准确把握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内涵和要求，防

止政策实施“跑偏走样”。

（三）强化政策落实督查。一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把

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政策执行情况纳入有关专项整治行

动中。二是通过日常受理投诉、企业座谈等方式畅通各类经

营主体意见和诉求反馈渠道。三是对本国产品政策执行中违

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形成有效震慑。


